技    术    合    同    登    记    表  

（合同有效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合 同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买 方 名 称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买 方 地 区
	按填表说明中的地区代码填写
	合 同 类 别
	 1技术开发合同2 转让合同3 咨询合同4服务



	买 方 类 别
	01国有企业02集体企业03私营企业04有限责任公司05股份有限公司0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07外商投资企业08科研机构09各级管理部门10技术贸易机构11个体经营12其它
	计 划 类 别
	1    1国家、部门计划2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划3地、市、县计划4计划外

	卖 方 名 称
	燕山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
	社会经济目标

	      01陆地、海洋和大气开发与评估02民用宇宙空间03农林鱼业发展04促进工业发展05能源生产、储存和分配06交通通讯发展07教育事业08卫生事业09社会发展和经济服务10环境保护11知识全面发展12其它民用目标13国防

	卖 方 地 区
	
	
	

	卖 方 类 别
	   1科研机构2大中专院校3企业4技术贸易机构5个体经营6其它
	合同成交金额
	                  单位：万元

	卖方通讯地址
	
	其中：技术交易额
	单位：万元

	卖方邮政编码
	
	预计新增投入
	                    单位：万元（暂不填写）

	卖方联系电话
	
	预计新增产值
	                    单位：万元（暂不填写）


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技术合同登记表填表说明
1、 合同有效期：

指当事人双方在订立技术合同同时，根据所签订的合同的标的或约定，确定合同的有效期限。
二、合同编号：由技术市场管理机关的登记机构按规定统一填写。
三、项目名称：填写合同的项目全称。
四、买方名称：填写买方的全称。
五、买方地区：买方地区代码按下列填写
北京市：1100 天津市：1200 河北省：1300 山西省：1400

内蒙古：1500  辽宁省：2100 沈阳市：2101 大连市： 2102
吉林省：2200  长春市：2201  黑龙江省：2300 哈尔滨市：2301

上海市：3100 江苏省：3200 南京市：3201 浙江省：3300

宁波市：3302 安徽省：3400 福建省：3500 厦门市：3502
江西省：3600 山东省：3700 青岛市：3702  河南省；4100
湖北省：4200 武汉市：4201 湖南省：4300  广东省：4400

广州市：4401  深圳市：4403 广西自治区：4500 海南省：4600
重庆市：5000  四川省：5100 成都市：5101 贵州省：5200

云南省：5300 西藏自治区：5400 陕西省：6100西安市：6101
甘肃省：6200  青海省：6300  宁夏自治区：6400  

新疆自治区：6500  港澳台：71 00  其它：8000

六、买方类别：买方类别按下列分类填写
01：国有企业 02：集体企业 03：私营企业 04：有限责任公司

05：股份有限公司 0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7：外商投资企业

08：科研机构  09；各级管理部门  10：技术贸易机构

   11：个体经营      12：其它
七、卖方名称：填卖方的全称。
卖方地区代码：同买方地区代码一样

卖方类别：按下列分类填写
1、科研机构 2、大中专院校 3、企业 4、技术贸易机构

5、个体经营    6、其它
卖方通讯地址：填写卖方的详细通讯地址。

八、合同签订日期：指签订合同的具体时间
九、合同类别：合同类别按下列分类填写
1：技术开发合同 2：技术转让合同 3：技术咨询合同

4：技术服务合同
1、 技术开发合同：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

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2、技术转让合同：指当事人就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
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的转让所订立的合同。
3、技术咨询合同：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就特定的技术项目提供
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所订立

的合同。
4、技术服务合同：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
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合同内容含上述类型两种以上的，则按其主要内容所属类型填报。十、计划类别：计划类别按下列分类填写：
l、国家、部门计划     2、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划 

3、地、市、县计划     4、计划外
十一、社会经济目标：指受让方购买技术的社会经济目标或按使用领域进行分类。社会经济服务目标按下列分类填写：
01：陆地、海洋和大气的开发与评估  02：民用宇宙空间
03：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发展    04：促进工业的发展
05：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分配 06：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

07 教育事业的发展            08：卫生事业的发展
09：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目标    10：环境保护
11：知识的全面发展   12：其它目标（民用）     13：国防
1、陆地、海洋和大气的开发与评估：主要涉及对地壳与地慢、海洋和大气层的开发与评估。它不包括以农业为目的的土壤研究和以渔业为目的的海洋学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也不包括有关原料、燃料、能源和经济开发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对气象学、地质学和水文学方面的基础调查不包括在此类中，而包括在11“知识的全面发展”目标中。
2、民用宇宙空间：包括所有关于空间的民用研究与开发活动（为军事目的进行的各项计划应包括在13“国防” 中）。其中包括关于运载火箭和宇宙飞船及其动力装置和控制地面设施（发射基地、导航、遥测和遥控指令）方面 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以及人造卫星和星际探测器、同温层探测气球、探空火箭等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活动。运用宇宙火箭进行通讯、气象、航行、地球资源调查等也应规定在这一有关目标中。

3、渔业的发展：主要涉及两大类别的研究与发展活动，第
一类中包括食品的生产、储存、分配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例如家畜生产和品种的改进、兽医、农作物的生产和作物学以及农业机械和农业化学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食品和饮料加工、储存和分配、渔业及其有关技术。第二类系非食品的农产品和林业的发展；例如有关毛、皮、烟草、棉花和其它纤维材料等方面；以及林业和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4、促进工业的发展：这一主要目的涉及促进发展和改进制造工业、非燃料采矿工业及建筑业的各种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有关纺织品、服装、皮革、木材和造纸产品、化学产品（包括石油化工产品）、橡胶和塑料、基本金属、金属成品（含运输车辆在内的机械和设备）、非金属产品、燃料以外的采矿业等生产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不包括为其他目标（如发展农业和食品生产、运输和通讯、宇宙空间探索、城市和农村规划及国防）服务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5、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分配：包括与各种形式的能源（包括核
能）的生产、供应、储存和分配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它包括固体燃料的开采及有关的技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以及非常规能源（太阳、风）和小能源。
6、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涉及交通系统及通讯网和通讯系统，包括陆地、空间、水上交通、无线电和电视、电话和包括卫星在内的其它通讯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但不包括发动机、电动机和车辆、轮船、飞机等其它交通工具；这些均包括在04“促进工业的发展”目标中。
      7、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主要目标包括正规教育及校外、在职教育和其它形式的成人教育、培训以及技术设备与教学方法（如程序教学、电视及其他视听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8、卫生事业的发展：涉及到所有与保护和改善人类健康直接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9、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指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的管理、经济学、政策和法规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它包括政治组织、法律和程序、社会治安、文化、休息和娱乐、对消费者的保护、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关系、人力和移居、国际关系（包括维护和平）、国际法院、条约及其它社会服务。他还包括经济组织、货币和银行、保险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也包括向民用住宅、清洁卫生服务及其他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有关的社会服务等城乡规划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10、环境保护：主要目标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保持空气、水
和土壤的纯净、噪音控制、环境模型和统计等。不包括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列入08“卫生事业的发展” 目标中）和环境对人类居住的影响（应列入09“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目标中），也不包括目的在于通过某些特殊经济活动防止污染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这些活动应与相应的活动列在同一社会目标内）。
11、知识的全面发展：包括各种具有相当普遍目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这些活动不能归入其它任何一个主要目标，而只能促进社会科学 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全面发展。包括科学院和大学以及其它研究机构根据广泛的工作内容所进行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包括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的管理、政策和规划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12、其它民用目标：此项包括不属于上述任何题目而根据
某一特殊目的所进行的所有其它民用研究与开发活动。例如，情报系统的改进，计算机科学（硬件和软件）；但不包括数据收集方面的活动。还有为批发与零售贸易、餐厅及旅馆业等服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13、国防：这一主要目标包括为军事目的所进行的研究与
开发活动。军事机构用于民用研究的开发应尽量列入与其有关的各主要民用目标。
十二、合同成交金额：指报告期内签订成立的技术合同中，经
当事人协商议定的价款；不明确价款金额的合同，不填此栏。
技术交易额：指从成交金额中扣除已花费的原材料、零部件、购置设备等费用后，剩余的部分。
十三、技术合同的预计新增投入、产出调查：主要是对技术合同的预期效益情况进行调查。
预计新增投入：指实施该项技术合同预计所需增加投入的实际金额。
预计新增产值：指实施该项技术合同后预计增加的实际产值。
表号：JJ－001


制表机关：科学技术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函（1998）22号





































































































 















































 















































 

























































































 








